
元智大學預算編審與執行之處理準則 

 
88.01.11 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備查 

100.09.05 一００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校之預算編審與執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準則之規定。 

第二條   本校之一切收入及支出均應編入其預算。 

第三條   本校預算，每一會計年度辦理一次。 

第四條   本校之會計年度與學年度一致，於每年八月一日開始，至次年七月

三十一日終了，以年度開始日之中華民國紀元年次為其年度名稱。 

第五條   本校收支預算按其性質分為經常門及資本門。收入，除增加債務 

與減少資產、增加基金為資本收入，應屬資本門外，均為經常收入，

應列經常門支出，除減少債務與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為資本支

出，應屬資本門外，均為經常支出，應列經常門。 

第六條   本校之收支應保持平衡。 

第七條   本校不得於預算所定以外動用學校款項，或處分學校財物之行為。 

第八條   本校不得於預算所定外增加債務。 

第九條   本校應將所收之學雜等費用，用於維持學校之經常開支，如有剩 

餘，以急需之擴建、設備及償債為優先。 

 

第二章 預算之編審 

第十條   本校會計室應於每年三月底前，依中程發展計畫之財務規劃及學年

度收支情形，編製新學年度之收支概算，送交秘書室擬定計畫暨預

算編列原則，經計畫暨預算審查委員會初審、行政會議複審後，分

送各單位，作為預算編製、審查之依據。 

第十一條    每年得由年度收入中提撥部份經費做為校務發展準備基金，以為本

校長程發展之用。 

第十二條    本校各單位應於每年四月底前，依核定之下年度工作重點，擬訂年

度工作計畫及預算，送交計畫暨預算審查委員會，進行預算之初審

工作。 

第十三條  本校年度收支預算，應依「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所訂之

表式及收支預算科目編製。 

第十四條  計畫暨預算審查委員會應於每年五月中旬，完成預算初審工作，並

提交行政會議，於每年五月底前完成複審工作。 

第十五條  完成複審之預算案，應於每年六月中旬前送交校務會議，經討論通

過後，六月下旬送達董事會審議。 

第十六條  董事會應於七月二十日以前，核定本校收支預算，並由首長報請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第三章 預算之執行 

第十七條  各單位執行歲出預算，應確實配合年度工作計畫。 

第十八條  各單位執行歲出預算，除經常門之例行業務費依時間長短比例支用

外，其他經常門及資本門，應依工作計畫進度支用。 

第十九條  會計室應於每一季結束後二十天內，召集各單位秘書及相關人員，

就上一季預算執行情形加以檢討，經常門之例行業務費，支用進度

異常者，並提報行政會議。 

第二十條 各單位執行歲出預算，其各項計畫中須互相流用時，得提出預算調

整，其全年流入或流出數額以百分之四十為限。 

調整額度在原核定預算未逾百分之十者，由會計室會同秘書室共同

核定，並提計畫暨預算審查委員會備查。 

百分之十以上之預算調整，經計畫暨預算審查委員會初審後，應經

行政會議複審通過，每季以辦理一次為原則。 

第二十一條 各單位執行預算，遇有發生特殊事故，致有增加或裁減經費之必要

時，得向計畫暨預算審查委員會，提出追加、減預算之申請，計畫

暨預算審查委員會應依收支預算平衡原則，完成初審後，提行政會

議審議。 

            前項追加、減預算，若屬緊急案件，得經計畫暨預算審查委員會委

員初審後先行動支，並提行政會議核備。 

第二十二條 各單位預算之調整或追加（減），應依行政程序（系所應經學院），

送交會計部門，轉交計畫暨預算審查委員、行政會議等辦理。於每

季辦理追加預算前，會計室應依實際收支情況，提供該季辦理追加

預算之額度，予計畫暨預算審查委員會與各單位，做為申請追加及

審核之依據。 

第二十三條 前項追加預算，若有增加債務之必要時，應提請董事會審議。 

第二十四條 會計年度結束後，其經費未經使用者，應即停止使用。若有計畫尚

未完成，預算經費確有保留之必要，執行單位得申請保留預算經

費，經計畫暨預算審查委員會初審、行政會議複審後，保留該項經

費至次年度繼續執行。 

第二十五條 會計室應於會計年度結束後二個月內，完成決算工作，並提供決算

等有關資料，予董事會指派之會計師事務所，於十月底前完成財務

報表查核工作。決算表經董事會審核後，十一月底前，將決算表、

會計師財務查核報告、建議信，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第二十六條 為使決算工作順利完成，各單位七月份（含以前）之經費支出，最

遲應於八月五日（若當日為假日，則順延一天）前，將支出憑證之

黏存單送達會計室。二萬元以上之請購案件，請購單應於六月十五

日以前送達總務處採購部門。以上報帳、請購事宜，若有延誤，由



報帳．請購單位自行負責。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七條 本準則未規定事項，參照行政院頒訂之預（決）算法、會計制度一

致規定及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二十八條 本準則經行政會議審議後實施，並提校務會議與董事會備查，修正

時亦同。 

 


